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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急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文件

沪发改价调〔 〕 号

关于转发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 涉企违规

收费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 涉企违规收费专项

整治行动方案 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 〕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

知》，详见附件）相关要求，按照市政府部署，现将我市涉企违规

收费专项整治行动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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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要任务

各有关单位、各区应严格落实《通知》相关工作要求，全面

对照排查交通物流、水电气、地方财经、金融、行业协会商会等

领域（以下简称 五个重点领域 ）涉企违规收费问题，专项整治

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摊派，建立协同治理和联合惩戒机制，重点

查处落实降费减负政策不到位、借疫情防控违规设立收费项目、

不按要求执行国家和我市已出台惠企收费政策等行为，坚持对违

法违规收费行为 零容忍 ，切实减轻各类市场主体的不合理负担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部署准备阶段（ 年 月）

各有关单位、各区全面梳理本领域、本地区出台的涉企收费

政策，同步做好已出台涉企收费优惠政策措施的政策解读，加强

涉企违规收费问题排摸。通过热线电话、网上信箱等多种方式接

受社会投诉举报，收集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，建立涉企违规收费

问题台账。

自查自纠阶段（ 年 月）

各有关单位、各区应严格按照《通知》要求开展自查自纠，

深入排摸投诉举报线索及相关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及时纠正规

范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摊派行为，督促做好问题整改落实，研究

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，形成自查自纠情况报告、涉企收费自

查自纠情况表（详见附表 ）、涉企收费情况统计表（详见附表 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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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月 日前将纸质版、电子版同步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

息化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。

联合检查阶段（ 年 月 月上旬）

由市市场监管局牵头会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

市财政局、市审计局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，根据有关问题线

索和自查自纠情况，对重点部门、重点地区、重点领域涉企收

费情况实地开展抽查检查。对实地抽查发现的价格违法行为依

法处理，对其他违法线索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。对违规收费

主体综合运用信用监管、公开曝光、年检降档、评估降级等方

式予以联合惩戒。

总结评估阶段（ 年 月下旬）

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市场监

管局等部门根据自查自纠和联合检查情况，系统梳理总结专项整

治行动成果，对发现问题和整改落实情况等开展评估，深入分析

涉企违规收费问题深层次原因，研究提出建立完善长效监管机制

的意见建议，有关情况汇总形成报告报市政府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应建立由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经济信

息化委会同区财政局、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的专项工作机制，

加强对专项整治行动的统筹协调。

二是强化责任落实。各有关单位、各区要深刻认识专项整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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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对做好 六稳 六保 工作的重要意义，按照专项整治行动部署

制定工作方案，统一开展工作，密切协作配合，以整治过程中发

现的问题为导向，坚持边整边改、标本兼治，积极研究解决乱收

费、乱罚款、乱摊派问题，着力抓好专项整治行动任务落实。

各有关单位、各区在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和线索

要及时按程序移交有关部门，确保各项任务稳步推进、按期落实。

各有关单位、各区联系人信息表（详见附表 ）请于 月 日前

反馈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。

特此通知。

市发展改革委 联系人：王磊 电话：

传真： 电子邮箱：

市经济信息化委 联系人：蔡肖峰 电话：

传真： 电子邮箱：

市财政局 联系人：黄维宗 电话：

传真： 电子邮箱：

市市场监管局 联系人：李婷 电话：

传真： 电子邮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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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 涉企违规收费专项

整治行动方案 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 〕 号）

附表： 涉企收费自查自纠情况表

涉企收费情况统计表

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工作联系人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年 月 日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


